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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15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學校 
無人機設備計畫」徵件計畫 

中華民國 115 年 7 月 9 日 

臺教國署高字第 1155403407 號函訂定 

一、 緣起 

配合經濟部推動「無人載具（無人機及水面水下無人船）產

業發展統籌型計畫」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

為提升高級中等學校（以下簡稱學校）學生無人機基本操作及技

術應用能力，鼓勵學校辦理無人機相關應用課程及活動，並結合

專業群科技術應用於課程，本計畫將補助學校充實教學所需之無

人機設備。 

二、 法規依據 

依據本署 115 年 5 月 7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55401669A 號

令訂定發布之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

數位教學及科技教育經費要點」規定辦理。 

三、 計畫目標 

培養學生無人機基本飛行原理、規範及飛行控制能力，啟發

學生興趣，並提升其團隊合作、問題解決及動手實作知能。 

四、 補助對象 

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。 

五、 計畫期程 

自核定日起至 116 年 7 月 31 日止。 

六、 實施方式 

（一）經本計畫核定補助之學校，應配合參與教育部辦理無人機教

育相關研習及活動，以提升無人機教育推廣效益。 

（二）學校應妥善規劃校內無人機應用相關活動及科學教育推廣教

育，而具備下列條件者，審查時將列優先列入考量： 

1.具無人機應用相關課程、社團開設、推廣活動或參與競賽經

驗之學校。 

2.參與本署「高級中等學校新興科教育聯盟計畫」，已開發且

實施人工智慧或無人機相關課程之學校。 

七、 補助內容 

依學校推廣無人機應用相關課程、社團及活動實際需求，得

向本署申請無人機設備。 

八、 申請及核結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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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請日期 

自公告日起至 115 年 8 月 17 日止，以郵戳或電子公文收文日

期為憑。 

（二）申請程序 

1.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主管學校：學校填具計畫申請表，向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提出申請；經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

彙整後，依本署所定期限，函報本署委辦學校（國立鳳山高

級商工職業學校），並副知本署。 

2.教育部主管之學校：填具計畫申請表，依本署所定期限，函

報本署委辦學校（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），並副知本

署。 

（三）核結程序：依「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

點」規定辦理： 

1.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主管學校：學校執行計畫完竣後，填

具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送所屬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；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2個月內，

備齊經費收支結算表、成果報告及應繳回計畫款項之繳庫證

明等資料，函本署辦理結報。 

2.教育部主管之學校：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 2 個月內，

備齊經費收支結算表、成果報告及應繳回計畫款項之繳庫證

明等資料，函本署辦理結報。 

九、 成效檢核 

（一）計畫期程屆滿，應呈現無人機具體推廣成果、量化及質性效

益，逾期未完成且無具體事由者，本署得要求受補助單位繳

回全部、部分補助經費，或由本署協調將設備財產移撥至其

他學校。 

（二）辦理本計畫相關有功人員及績優參與學校，得依實際參與程

度核實敘獎。 

十、 其他 

（一） 有關無人機相關設備之採購，建請學校應依行政院公共工程

委員會最新公告之「遙控無人機採購作業指引」辦理，並依

共同供應契約進行採購。另提醒資通訊產品之採購、操作及

使用，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 其他未盡事宜，依本署相關函文或公告辦理。 


